
新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業自主檢核表新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業自主檢核表新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業自主檢核表新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業自主檢核表    新北市政府111年12月8日第1112385844號簽訂定 
補助案名稱：                         檢核日期： 

檢核項目檢核項目檢核項目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檢核內容檢核內容檢核內容    檢核檢核檢核檢核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補助資訊 

公開事項 

補助項目 是□否□ 

申請期間 是□否□ 

資格條件 是□否□ 

審查方式 是□否□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 是□否□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是□否□ 

關係人身分

關係揭露機

制之制度化 

於補助相關法令(計畫)納入「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為應備申請文件之一 

是□否□ 

於補助公告之申請文件中提供「公職人員之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是□否□ 

整合補助資

訊公告位置 

補助資訊除於機關網頁公告外，是否同步更新

於本府雲端櫃檯/申辦 E服務 
是□否□ 

 

備註： 

1. 本表適用於非基於法定身分及逾新臺幣1萬元以上之補助業務。 

2. 未符合本表之補助作業，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不得

補助予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3. 簽辦補助公告請將本表附卷併存，並副知政風室。     



※相關法條及函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4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111111111111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法廉字第日法廉字第日法廉字第日法廉字第 11105003910111050039101110500391011105003910 號號號號函函函函    主旨：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本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補充如說明三，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惟若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補助行為係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者，已可防免因補助申請黑箱作業而產生利益輸送，使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一般人就機關團體補助資訊之取得處於對等狀態，因而於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規定例外排除禁止規範。 二、 依本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示意旨，有關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所稱「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 三、 上開「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應予公開之「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鑑於各機關補助項目及態樣繁多，於部分補助案件資訊公開時，容有執行疑義，爰分別就「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及「全案預算金額概估」補充說明如下: (一)「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部分:如機關團體依其補助法令，於受理補助時僅能定其申請計畫之補助比例上限而未能明定具體補助金額上限者，若於公告時已併將補助比例上限敘明，不影響其金額之可得特定性，尚難謂與「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意旨有違。 (二)「全案預算金額概估」部分：若機關團體就常態性、通案性補助，因補助預算尚未經審議通過或撥付等事實或法律上原因，致於開始受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全案預算金額時，得於已充分揭露其他補助資訊，不影響申請補助者資訊獲取公平之情形下，不予公布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